
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鹤龙街道办事处

2021 年社会事务管理专项（国资有偿使用收入）

项目绩效评价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实施情况

社会事务管理专项（国资有偿使用收入）根据《广州市

白云区财政局关于印发〈白云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

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云财〔2018〕284 号）第五十条规定：

资产使用收入属于政府非税收入，按有关规定上缴财政，实

行‘收支两条线’管理。将所有非税收入一是用于提供后勤

保障，确保街道基本的正常运作，以完成财政收入、城市管

理、治安维稳、环境治理、环保工作、河涌治理、禁毒防邪、

扫黄打非、卫生计生以及党建引领、宣传发动、工青妇等各

项工作任务以及其他区、街重点项目、临时新增项目工作；

二是完成案情警情同比下降，新冠疫情可防控、营造宜商宜

居社会氛围等任务。

（二）财政支出情况

该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1881.52 万元，执行数为 1881.26

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99.99%。

（三）项目管理情况

该项目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的制定和调整均按规定报



送给区财局审批，项目执行过程中严格按预算规定的范围支

出，并建立有效检查监督管理机制，敦促资金的合理利用。

（四）项目绩效管理情况

1、开展事前绩效申报，提高项目预算编制的准确性。

摸底街道各职能科室支出需求，评估绩效目标合理性、实施

方案可行性等，将评估结果作为预算资金安排的依据。

2、加强事中监督，进行绩效运行监控。按照“谁支出、

谁负责”的原则，要求各科室据实提交年中绩效目标申报表

和其他相关佐证材料，进一步落实部门和资金使用单位预算

绩效管理主体责任。

3、强化结果运用，发挥绩效管理作用。建立评价反馈

整改长效机制，评价结果及时反馈相关科室或事业单位，通

过及时反馈绩效管理发现的预算支出和项目管理中存在的

问题，督促科室或事业单位整改，提升项目绩效。

4、推进绩效信息公开。项目预算绩效管理相关内容随

预决算同步向社会公开，充分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，不断强

化部门绩效管理责任，倒逼提升绩效水平。

二、综合评价分析

（一）评价结论综述

该项目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得分 98.7 分，评分为“优”

等级。

（二）项目效益分析

该项目取得防疫工作有成效的社会效益；经济效益上进

一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，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；同时提升



了公共服务能力效率，群众满意度 85%。

（四）支出效益分析

该项目的预算执行率达 99.99%，支出进度表现优秀，支

出有效率。资金支出有预算，资金用途按规定，资金管理有

效率，预算完成率高，较好的完成预算项目预期的绩效目标。

三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受疫情影响，财政收入增长逐步放缓，疫情防控压力较大。

四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
一是“开源拓收入”，抓税收征管，挖掘税源新增长点，

加强招商引资履约监管等等；二是进一步做好暖企、营商环境

改善工作等；三是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，确保疫情防控工作

有效开展，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不动摇。


